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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樹林
*

中美〈望廈條約〉再研究

* 譚樹林（1967-），浙江大學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後，現為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外文化交流史

及近現代國際關係史研究。

以美國傳教士伯駕與〈望廈條約〉的關係為中心

中美〈望廈條約〉又稱中美〈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因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簽定而得名，

它是中美之間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標誌着中美兩國間正式外交關係的開始。國內外有關〈望廈

條約〉研究的論著可謂汗牛充棟，但迄今為止，對美國傳教士伯駕在〈望廈條約〉簽訂過程中所發揮

的重要作用的專門研究尚付闕如。本文從顧盛使團的派遣、擔任中文翻譯、確定談判策略到條約內容

的制訂等方面，論述伯駕在〈望廈條約〉簽訂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30 年代。當時的美國總統傑克遜為拓展美國貿易，

派羅伯茲（Edmund Roberts）率遠征隊到東方尋找新

的通商機會，與東方強國簽訂一些條約，以保障海

員的利益。羅伯茲雖然成功地和暹羅及馬斯咯特

（Muscat）簽訂了條約，但是他在 1832 年 11 月到達

廣州時，卻沒有和中國政府取得聯繫，祇是接到一

道令其立即離去的命令。（2）1834年 9月，一位在廣

州的美商預見中國和英國之間將發生敵對行動，要

求美國派遣一位代表到東方來與中國當局直接交

涉，以保證獲得與給予英國相同的待遇。 1839 年 4

月，吉得昂．奈伊向國會建議，“應迅即任命駐北

京朝廷的公使，授權建立公正的關係，以確保其在

京都的居住權為先決條件。”（3） 差不多在同時，伯

駕在給林則徐的一份建議中，認為中國和西方列強

目前交惡的原因，在於這些國家相互不瞭解對方的

種種計劃和特性。那末，補救辦法是甚麼呢？伯駕

認為可以用“光榮的條約”來表達，西方一切友好國

家間都簽訂這種條約。因此，中國和西方列強最終

解決糾紛的唯一辦法就是簽訂一個條約，而中國亦

將“獲得最大的幸福”。（4）

在 19 世紀中美早期外交關係中，美國來華傳教

士曾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雖名義是翻譯或秘書，

但由於早期美國駐華使領館人員對中國顢頇無知，

對華外交事務幾乎全部倚重他們，實際上無異公使

或領事。這類傳教士中，第一位來華的醫藥傳教士

伯駕（Peter Parker, 1804-1888）是其中最重要的一

個。在華期間，他不僅曾擔任顧盛使團的中文翻譯

及顧問，而且多次擔任臨時代辦（1），負責使館的實

際工作，直至親任駐華公使，於美國對華外交影響

深遠。本文無意對伯駕在華期間的整個外交活動進

行全面論述，祇想對國內外史學界迄今疏于探究的

伯駕在〈望廈條約〉簽訂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這

一問題略陳管見，以求方家賜教。

伯駕與顧盛使團的派遣

中美之間雖自1784年“中國皇后”號首駛廣州，

即開始了貿易關係，並在 1786 年便派有領事駐華，

但兩國間並不存在正式的官方外交關係。美國最早

試圖把和中國的關係置於條約的基礎上是在 19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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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戰爭開始後，更使美國人覺得要在中國

“獲得那些以戰爭來謀取的基本特權，居住和貿易

的更大自由，外國人生命財產的更大保障，關稅

及港口條例的相互協議，這一切都要以兩國官員

的直接交涉為基礎，以根據相互平等的基本原則

所訂立的條約為基礎。”（5） 對此，身為“中國通”

的伯駕感覺最深。由於鴉片戰爭爆發，傳教和行

醫均無法繼續進行的伯駕借機返美。在美期間，

他利用各種機會向美國公眾介紹基督教在華的傳

播情況，呼籲各教會派遣更多的傳教士尤其是醫

藥傳教士來華，並建議美國政府應盡快與中國建

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以保障美商在華利益和為基

督教在華的順利傳佈創造條件。他還積極在美國

政界開展活動。 1841 年 1 月 18 日，他啟程去華盛

頓前說：“我的目的是把我居住在中國期間所瞭

解的一些情況通報給我們的政府。如果可能的

話，促使政府有興趣在此時採取某種行動與中國

政府建立一種友好關係；也許可以在英、中之間

進行調停，這可挽救大批的生靈，並間接有利於

福音在那個帝國的發展。”（6）

在華盛頓期間，伯駕首先就去見即將離任的總

統范．布倫（Van Buren）、國務卿約翰．福熙（John

Forsyth）和即將上任的新國務卿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韋伯斯特對伯駕的建議很感興趣，要他

寫出具體的書面報告。伯駕自然非常樂意，他提交

了書面報告，在報告中要求“立即派遣全權公使進

駐道光的宮廷”（7） ，並闡述了美國應立即向中國派

遣全權公使的原因（8） ：

一、無論英國採取什麼路線，也無論他們

談判或可能採取的強制措施的結果是什麼，當

我們的使節到達時，中英關係中的問題都不會

得到解決，因而仍需我國政府的注意。

二、第二個考慮，也是最重要的考慮是：

具備年齡、能力和級別等必要資格的美國使節

可能是最及時的，也最有可能得到中英雙方的

接受，來調停兩國之間的糾紛，並在對所有各

方都有利和不喪失尊嚴的情況下恢復貿易。

三、儘管中國人已經表現出對與外國做生意

的輕視　　帝國詔書中經常稱對外貿易收入不過

“輕如鴻毛”　　但是也有很多相反的證據。我相

信繼續同外國做生意的願望是強烈而普遍的，最

近兩廣總督的表現就證明了這一點。

四、中國人祇是希望尋求一個緩解和恢復

貿易的辦法，使政府既不‘丟面子’和信譽，同

時也可以停止鴉片貿易。（⋯⋯）通過一個公正

的調停者，就可以找到解釋和藉口，解除目前

的困境，同時在全能的上帝看來，也是避免生

命財產損失的途徑。

五、有重要的理由表明，如果這個問題不

能及時處理，所有的對外交往都將被切斷，中

國將步日本的後塵。（⋯⋯）貿易一旦被禁止，

恢復貿易要比現在及時保持它更困難。對華貿

易作為舒適和健康獎賞的來源對我國的重要性

是無需多加評論的，這種貿易對中國人的道德

價值應是我們這些自由的和開明的基督教國家

最欣賞的，一旦貿易停止，道德價值也會喪失。

還不應忘記的是，美中每年大約 12,000,000美圓

的貿易是值得維持和保護的。

六、中國人對美國的信任可能超過任何國

家，美國商人在禁區中還保留着一個有限的通

道，其中一些商人是清政府所熟悉的，他們曾

經採取斷然的立場反對鴉片，並一直運用他們

的影響反對這一罪惡，以喚起西方國家的道德意

識。眾所周知，美國並非一個殖民國家，應該選

出一位最有外交才能的人來承擔這項任務。

這份報告提交的日期是 1841年 1月 31日。伯駕

的這份報告影響巨大，“支配中美兩國關係多年的

〈望廈條約〉即以該報告為根據”。（9）

次日，伯駕又應邀到國會發表演講，除大談他

在中國傳教的經歷和介紹有關中國情況外，仍然鼓

吹美國應派特使到中國。他在日記中寫道（10） ：

多麼令人難忘的一天，上帝已經聽到了我

的祈禱，賜予我天恩，使我實現我的願望。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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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藥傳教士伯駕（1804-1888）。他曾擔任顧盛使團中文翻譯，參與談判及擬定條約草文，在中

美〈望廈條約〉簽訂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華期間，他多次擔任臨時代辦，直至 1855 年被任命

為駐華公使，實際上已由醫藥傳教士轉變為職業外交官，成為早期中美外交關係中的一個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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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早晨在華盛頓的國會山，我已經向我們國家

和當代最傑出的聽眾　　參眾兩院議員們一一

發表演講，前總統亞當斯先生和其他名流也出

席了。我輕鬆地演講了一個小時。

1841年3月，伯駕拜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約

翰．昆西．亞當斯，因為伯駕心目中的亞當斯是美國

派往中國的使節最合適人選。1841年9月，伯駕拜見

總統泰勒（J. Tyler）和國務卿韋伯斯特，再次提出向

中國派遣大使，但他們害怕派去的使節被拒絕而失面

子。伯駕並不氣餒，1842年6月，伯駕再次向亞當斯

提出任命大使之事，亞當斯認為派遣一位全權的專員

比一位大使更好。（11）可見，在美國政要對是否向中

國派遣使節尚處觀望時，最積極最起勁主張派遣使節

的就是伯駕。

1842 年 8 月 29 日，英國強迫戰敗的清政府簽訂

了〈南京條約〉，使其對華貿易處於比任何國家更有

利的地位。消息傳到美國之後，美國總統泰勒於

1842年12月30日向國會提交了關於中國局勢的特別

諮文，“諮文中撮述了中國為英國貿易開發新口岸

的各項報告，但至於這些口岸是否對其它各國貿易

也一體開放，則表示全無所知”，他認為如果美國

商船如能往來新闢各口岸，美國貿易必然會大為激

增。因此他建議：

竊以為目前對於和中國方面有關的美國商

業利益集團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注意，而本國政

府卻沒有人員在當地專司其事，茲特諮請國

會，撥給專款，以供作駐華委員報酬之用，俾

得專心照料美國公民的利益，保護其生命財

產，授權與合法官廳保持往來，並於本政府今

後認為必要或適宜發佈訓令時，隨時準備遵奉

訓令，行文帝國的高級當局，或通過該高級當

局等，上達皇帝本人。（12）

總統建議於 1843年 1月 24日送達眾院外交委員

會。幾經波折， 1843年 3月 10日國會以修正案的形

式通過撥款 40 ,000 圓，並規定凡使節中任用的人

員，治裝費在外，報酬一律不得超過9,000圓；一切

官員的任命需得參議院批准。（13）總統於參議院通過

後立刻向參議院提出派時任駐英公使的艾德溫．依凡

勒（Edwin Everett）出使中國，但依凡勒拒絕接受。

依凡勒拒絕使華任命後，泰勒總統乃派遣 44 歲

的顧盛（Caleb Cushing）為使華委員。顧盛出生於

麻塞諸塞州新堡港（Newbury Port）船主之家，從小

學習法律，熱心從政，自 1834 年起任眾議院議員，

1840 年泰勒競選總統時，顧盛為堅定的支持者。哈

里遜（W. H. Harrison）繼任總統後一個月即逝世，

按照美國憲法，副總統泰勒繼為總統（1 8 4 1 年 4

月）。泰勒為酬謝顧盛擁戴之功，屢次提名他為財

政部長，但均遭參議院拒絕而未果。這次泰勒總統

任命顧盛為駐華委員，自然引起不少反對，認為整

個遣使赴華，先提名依凡勒，再派顧盛，均為事先

計劃好的陰謀。實際上，正如賴德烈所說，顧盛

“即便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而當選，他的才幹也是毫無

疑問的”（14）。顧盛曾任職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熟悉

外交形勢。所以，“後世的史家，雖然認定顧盛的

任命確是為了酬庸，但亦公認其為適當人選。”（15）

綜上所述，伯駕在敦促美國關注與中國的外交

關係，派遣顧盛使團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擔任中文翻譯、制定談判策略

擔任顧盛使團的中文翻譯及顧問是伯駕捲入美

國對華外交的開始。 1784 年“中國皇后”號首航廣

州揭開了中美關係的第一頁，但直到 1828 年止的四

十五年間，在華美國人幾無一人能懂中國語言。對

華貿易或交涉有關問題，不得不僱請英國人或當地

中國人當翻譯。有鑒於此，赴華美商多次籲請美國

政府為他們培養翻譯人材，但他們的呼籲並沒有立

即引起美國政府的重視。直到 1830 年代，美國基督

教傳教士來華後，為更有效地開展傳教活動，必須

掌握中國語言文字，藉此瞭解中國社會文化。裨治

文赴華前，公理會給他的訓示中便要求他“在工作

和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把有關中國人民的特徵、

狀況、風俗、習慣等，特別要求對這些情況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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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影響，向公理會作出完整的報告。”（16）傳教

士因對中國語言、歷史、文化、政治、風俗、人

情、物產等的深刻瞭解，而成為早期中美關係史上

的“中國通”，為美國對華外交所倚重。裨治文在

1 8 3 2 年羅伯茲訪問廣州時，即為其擔任隨員和翻

譯，這實為美國傳教士捲入對華外交事務之濫觴。

1842 年 4 月，美國海軍準將加尼率領美國東印度分

遣艦隊抵華後，裨治文又被僱為助手和翻譯。在後

者的策劃下，加尼在〈南京條約〉簽訂後的六個星期

便致函兩廣總督祁土貢，要求美國人應“同別國商

人一樣”，凡英國在中國獲得的權益，美國亦應“一

體均沾”。（17）

顧盛聘請伯駕擔任中文翻譯並非偶然。伯駕因

家世和其在廣州的醫療事業，在美商中頗負聲名。

1843 年 3 月，美國國會批准了中國使節團議案後，

國務卿韋伯斯特立即通函波士頓、賽勒姆、紐約和

其它各地從事對華貿易有關的商人，徵詢意見。波

士頓的七家商行聯合上書，由旗昌洋行合夥人之一

的約翰．福士（J. M. Forbes）起草意見書，其中一

條即認為對使團來說，“兩名翻譯官應是不可缺少

的。茲特推薦彼得．巴駕醫生擔任。”（18）“彼得．

巴駕醫生”即為伯駕。顧盛雖然對中國的情況有所

瞭解，但畢竟不懂中文，對華談判亟需中文翻譯人

材襄助。這樣，顧盛抵華後，旋即於 1844 年 2 月 25

日致函伯駕，邀請他出任使團的中文翻譯及秘書。

伯駕雖然知道接受這一邀請就意味着需幾個月放棄

醫療傳教事業，但他同時也意識到這幾個月內所做

的事情也許比他一生的其餘時間所做的一切都更

多，於是迅即趕往澳門與顧盛會晤。顧盛對伯駕坦

言：“我需要你幫忙的不止作為譯員而已，我要借

重你久住中國所有的經驗，你對中國人和中國政府

以及他們的法律風俗習慣等的一切知識。”（19）除伯

駕外，顧盛還聘請裨治文作中文翻譯和使團的隨從

牧師。後來又聘請了衛三畏，幫辦中文函劄事宜。

顧盛聘請他們三人，是“因為這幾個人具有比當時

在廣州的其他任何歐洲人都更好的語言知識，具有

對中國儀節和思想方法以及美國對華關係早期歷史

的更好瞭解。”（20）

伯駕、裨治文等在〈望廈條約〉的談判中，不

僅僅是作為中文翻譯，更重要的是他們基於對中國

情勢的瞭解，為顧盛制定了與清政府進行談判的策

略。顧盛在與清政府的談判中，一直持強硬態度，

伯駕、裨治文等傳教士施加的影響極大。面對清政

府嚴厲的禁教政策和閉關政策，傳教士們認為祇有

採取強硬的武力政策才能把中國開放給基督福音。

裨治文曾說：“國與國之間是互相負有義務的。而

中國，在它與別國的關係上，是公然觸犯要愛你的

鄰居如同愛自己這條法則的。中國這種態度，各國

可以而且必須規勸它。如果無法說服它的話，就強

迫它走上一條與各國的權利和它的義務更為一致的

路線上來。”（21） 1836 年 2 月，《中國叢報》刊登

〈與中國訂約　　一個巨大的迫切要求〉，裨治文

在為該文加的編者按語中說：“倘若我們希望同中

國締結一項條約，就必須在刺刀下命令她這樣做，

用大炮的口來增強辯論。”（22） 衛三畏對威嚇和武

力在“上帝的仁慈計劃”中所起的作用有特殊的見

解，他“確信對待中國人需要嚴厲的措施，以便把

他們從無知、自負和偶像崇拜中解救出來”，“現

在除了‘加農炮彈傳佈令’，沒有任何東西會給他

們為認識自己的無能所需的有用知識。”（23） 顧盛

來華後，雖然“私下並不急於到北京去。他寧願在

廣州談判，免得因為要到天津或北京去而使他的使

命有遭到失敗的危險”（24） ，但當他從伯駕和裨治

文那裡得悉清廷最忌外國使節進京時，卻一再恫嚇

要去北京。他聽從伯駕建議，給護理兩廣總督程矞

采寫了一份措辭強硬的通函。在未得到代理總督程

矞采及時接見時，即威脅說“拒絕接待友邦的使

節，在西方國家認為是開戰的正當理由”，並提醒

“外國使節即代表本國的主權。對於使節所表示的

任何不敬即對於其國家的不敬⋯⋯無故作弄使節是

嚴重的侵害他國的行為”，並以武力相要脅。他命

令美國三艘炮艦開進黃埔水面進行恫嚇，還編造謊

言，宣稱“除了原定繞好望角來華的美國艦隊正在

途中外，構成太平洋艦隊的炮艦，也已受命前來中

國”（25） 。顧盛的恫嚇終於達到預期的效果，清廷

不久即任命耆英為欽差大臣，全權與顧盛進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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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可見，正是伯駕等美國傳教士給顧盛出謀劃

策：在中國人“沒有和外國政府進行較量的願望和

企圖⋯⋯的時候，恫嚇手段是有效的，並以此為顧

盛決定了談判策略。”（26）

顧盛來華唯一的任務是懇求與清政府簽訂與英

國相似的商約，他故意堅持“北上”，乃是怕被中國

拒絕。這樣，“北上”實成為要脅簽約的手段，訂約

是目的；最後是以讓步“北上”之請而達簽約之目

的。實際上，在顧盛使團來華與清政府商討簽約

前，清政府內部已準備與美國簽約。〈南京條約〉簽

訂後，美國東印度分遣艦隊司令加尼准將提出，應

仿例英國與中國締結條約。時任欽差大臣的伊里布

即主張接受美國的請求，他說：

若我專准英吉利添設碼頭，他國均不准來

同販，恐其船隻衣服無甚區別，難以辨白。且

恐阻止，致生枝節，反使各國以英國藉口。又

慮英吉利串通，一同前來商販，我亦難以阻

遏，反使惠出夷酋，而各國德在英國，怒在中

國，亦為失算矣。（27）

耆英亦持同一立場，向清廷列出以下理由：（28）

一、夫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康熙年間，

英夷本已在定海建立碼頭，因稅則繁重，商販

稀少，無利可圖，仍赴廣東。百餘年來，廣東

省弊絕風清，各夷効順，從無桀驁不馴之態。

祇以年久弊生，各洋商苦累不堪，心懷怨望。

英夷遂首發難端，至於此極。其餘各國外雖恭

順，內實坐視成敗。我能制服英夷，彼即據英

國之利以為己有。設有不然，則彼與英夷氣類相

投，附爾和之，其利仍在。即如英夷犯順之初，

兵船本屬無多，迨後日益加增，約計總有一百數

十隻。該夷遠隔重洋數萬里，征派調發談何容

易？謂非與各國勾通，暗相資助，臣實未敢深

信。今英夷既遂所慾，而各夷仍在廣東向隅受

累，易地而觀竊恐心有不平。各國既可資助英

夷，英夷何獨不可資助各夷，此理勢之必然也。

二、縱使該夷不敢公然犯順，而附於英

夷，潛赴各口貿易，又孰從而覺察之？是英國

竟可市德於各國，而陰操我國之利柄。（⋯⋯）

從此夷與夷相結日深，而夷與我則乖違日甚。

一英夷已是為害邊疆，況合各夷而使之為一

耶？此又不可不審思熟慮也。

三、若謂力除積弊，咸與維新，各夷即可

在粵安份貿易，不致妄生希冀，誠為正本清源

之法。但弊根既深，猝難驟拔，更恐將弊藪革除

之後，遂視從前之陋規為例所應得，格外加增。

不過，耆英認為　　

米利堅等國若於閩浙江蘇亦欲另立碼頭，

必應正言拒絕，以示限制。或英夷據閩浙江蘇

之碼頭為己有，不肯令它國通商，則彼已自啟

爭奪之機，我即可以將計就計。今該夷既肯通

融，各國亦皆樂從。法窮則變，與其謹守舊

章，致多棘手，莫若因勢利導，一視同

仁。⋯⋯且閩浙江蘇等省既准英夷貿易，即增

此各夷似無妨礙，並可將聚集一處之夷船散之

五處，其勢自渙，其情自離，藉以駕馭外夷，

未始非計。（29）

可見，顧盛於 1844年 2月 24日抵達澳門時，清

廷已準備與美國訂約，顧盛的武力脅迫其實是不必

要的，他“運用的手段，不僅不必需，而且十分惡

劣。”（30）

伯駕與條款的制訂

清廷拒絕顧盛進京，乃命耆英為欽差大臣，赴

粵與美使議訂條約。耆英迅即南下，於 1844 年 5 月

31 日抵廣州， 6 月 17 日進駐澳門附近的望廈村，次

日雙方開始初步會談。 6 月 19 日，耆英要求美國方

面提供一個條約的草案。兩天後即 6 月 21 日，顧盛

即拿出條約草案。實際上，“當欽差大臣耆英還未

從北京到達廣州以前，顧專使利用等待的機會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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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個草案，並將它譯成中文”（31）。這份〈草約〉四

十七款，耆英和顧盛指定黃恩彤和伯駕就條約的某

些內容進行討論。由於耆英最初即認為〈草約〉“雖

漢譯不明，字句澀晦，而大致尚與新訂章程略相

倣，並據稱不敢俲英夷之所為，圖佔海島等語。奴

才詳加閱核，似與通商大局無礙。”（32）調子既定，

不免在談判過程中一味屈從美意。〈草約〉最後商定

為三十四款，儘管耆英自詡在談判中堅持“其情理

可通者，則詳為指示以破其愚蒙，其制度攸關者，

則嚴加辯論以杜其希冀，而文理難通之處，又不能

不略加修飾，出以淺顯，俾得了然無疑；計前後四

易其稿，始克定議”（33），似極盡維護清廷利益之能

事。實際上，美國通過〈望廈條約〉不僅獲得了英國

在〈南京條約〉中所規定的所有權益，而且還增加了

一些新的條款。而那些明顯反映美國傳教士的觀點

及要求的條款，則是伯駕等傳教士具體參與條款制

訂的確證。

一、增加了在通商口岸設立醫院、教堂及墓地

的權利。

〈望廈條約〉第十七款規定：“合眾國民人在五港

口貿易，或久居，或暫住，均准其租賃民房，或租地

自行建樓，並設立醫館、禮拜堂及殯葬之處。”（34）

按滿清政府自康熙末年起，逐漸實行禁止基督教傳

播政策。雍正、乾隆時期，對天主教仇視有加，不

斷發佈禁教令。在乾隆統治期間，甚至爆發了三次

規模較大的迫教行動，致使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幾

乎禁絕。嘉慶繼位後，對天主教採取同樣措施。

1805 年 11 月，頒諭禁止傳教士在澳門居留和傳教，

“嗣後着該督撫等飭知地方官，於澳門地方嚴查西洋

人等，除貿易外如有私行逗留，講經傳教等事，即

隨時飭禁，勿任潛赴他省，致滋煽誘。其有內地民

人暗為接引者，即當訪拿懲辦，庶知儆戄。並當曉

諭民人等，以西洋邪教例禁綦嚴，不可受其愚惑，

致蹈法網，俾無知愚民各知遷善遠罪，則西洋人等

自無所肆其簧鼓，即舊設有天主堂之處亦不禁自

絕”，並把這看成是“整風飭俗之要務。”（35） 1809

年，兩廣總督百齡奏〈酌籌民夷交易章程〉，嚴禁外

人留居廣州：“各夷商銷貨歸本後，令其依期隨同

原船歸國，不得在澳逗留，即有行欠未清，止准酌

留司事者一二名，在澳住冬清理，責令夷目及洋行

商人將名造冊申報，俟次年即令歸國，如敢任意久

留，或人數增多，查明驅逐。”（36） 對外商尚且如

此，傳教士居留廣州幾無可能。這樣，傳教士來華

後，不得不隱匿身份，冒充商館職員，才得以居留

下來。裨治文、伯駕來華，都是採取這種手段，但

傳教活動卻受到極大限制。既如此，當有機會參與

制訂條約時，伯駕把允許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等塞

入條約中是很自然的。據說中方起初對該條款極為

反對，但伯駕利用自己的醫生身份，他曾為耆英、

黃恩彤及潘仕成的父母治病。特別是潘仕成，對伯

駕醫治其父母的疾病確有感恩的心理，支持將此條

款列入條約之中。（37） 不管潘仕成是在談判桌上還

是在私下，不管是明確提出建議抑或僅僅暗示，此

條款的列入肯定與潘仕成有關。總之，通過這一條

款，傳教士起碼在通商口岸獲得了從事傳教活動的

合法基地。多年以後，伯駕在談及加入這一條款的

意義時，仍然這樣說：“當那個有楔子作用的‘與禮

拜堂’被寫進中美條約的第十七款時，我感到一個

人單為此事成功而奉獻終生也是值得的。”（38） 儘管

條款中並沒有任何規定給予傳教士以廣募信徒的自

由，但它對基督教最終能夠在中國自由傳佈影響巨

大。正是它的先導作用，法國公使拉萼尼鄭重向耆

英提出天主教弛禁的要求。耆英遂向皇帝上奏，道

光帝准其所奏，允許一定程度的信教自由。（39） 據

此，傳教士獲得了在通商口岸傳教的自由；1858 年

〈天津條約〉明確允准在中國內地自由傳教，這一條

款是由美國傳教士衛三畏擬定的。可見，傳教士獲

得在華自由傳教的權利，〈望廈條約〉為始作俑者。

二、獲得聘請中國教師購買中國書籍的權利。

〈望廈條約〉第十八款規定：“准合眾國官民延

請中國各方士民人等教習各方語音，並幫辦文墨事

件，不論所延請者係何等樣人，中國地方官民等均

不得稍有阻撓陷害等情；並准其採買中國各項書

籍。”（40） 這條亦為清朝以前慣例所不允。

按清政府向來嚴禁中國人教外國人學中文，否

則處以極刑。1759年洪仁輝（James Flint）事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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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侍堯在奏文中將事件的原因歸結如下：“細察根

源，縱由內地奸民教唆引誘，行商通事不加管束稽

查所致。查夷人遠處海外，本與中國語言不同，向

之來廣貿販，惟藉諳曉夷語之行商通事為之交易，

近如夷商洪仁輝於內地土音官話，無不通曉，甚至

漢文字義，亦能明晰，此夷商中如洪仁輝之通曉語

文言義者，亦尚有數人，設非漢奸潛滋教誘，何能

熟悉?如奸民劉亞扁始則教授夷人讀書，圖謀財物，

繼則主謀唆訟，代作控辭，由此類推,將無在不可以

勾結教誘，實於地方大有關係。”（41）明確指出夷人

通曉漢語乃中國人教授所致，因此清廷嚴禁外人僱

傭中國人教授中文，並把這類人目為漢奸。上述劉

亞扁即被清廷視為漢奸而杖斃。英國洋行大班布朗

（Henry Brown）向兩廣總督長麟請求僱中國人教中

文，長麟以已有定例而加以拒絕：“查夷人來廣貿

易，除設通事貿易外，原不許多僱內地民人，聽其

指示服役⋯⋯現今通事買辦，即係內地民人，盡可學

話，不必另僱內地民人教話，致與定例有違。”（42）長

麟曾陪伴馬戛爾尼使團，素以通夷務著稱，他對布

朗的其它請求加以改善後予以同意，唯獨對此條予

以拒絕，可見當時清廷對外國人學習中文限制之

嚴，疑懼之深。

1814 年，廣州知府陳鎮及各司道的覆文提出，

允許夷人用漢字稟事，但遭到否決：“查夷性譎正

不一，恐致勾引內地民人，代為書寫，如遇有語涉

荒謬，一經查究，則又以不講漢文，請為代寫，為

推卻地步，不可不防其漸。應請嗣後如該大班能寫

漢字，唯其自書，若本不講習，仍用夷字，免致狡

混，而杜弊端。”（43）在這種情況下，聘請中文老師

非常之難。衛三畏在追述自己學習中文時說：“當

時最大的困難就是聘請合適的教師教我中文。我請

到一位文學造詣很深的先生，他行事特別謹慎。為

防他人告密。每次他來授課時，必攜帶一外國婦女

的鞋子與修鞋工具，放在案上，如有陌生人或可疑

的人進來，他便佯裝為修番鞋的工匠以作掩護，一

連好幾個月，他都這樣做。”（44）此外，清政府亦嚴

厲禁止外國人購買中文書籍，“內地書籍例不出

洋，近日漢奸多為購書⋯⋯一款，查例載天朝史

書，外夷臣不准攜帶出洋，是史書出洋，有干例

禁。”（45）可見，清政府對外人購買中國書籍限制之

嚴，除非私下購買，實為難得。

〈望廈條約〉簽訂後，軍機大臣、大學士穆彰阿

在審核〈望廈條約〉時，這樣說：（46）

惟延請士民教習並採買各項書籍一款，本干

例禁，且漫無限制，則流弊滋多。該督等因該夷

再三懇請，遂援通事書手之例，准令延師，並以

西洋有字典韻府諸書，為向來購書之證，權宜照

准以順其情，自未便輕易紛更，轉令該夷藉口。

代表清政府在中美〈望廈條約〉上簽字畫押的耆英

（1790-1858），姓愛新覺羅，任盛京將軍，是道光帝派

遣與英、美、法議和的欽差大臣，中英〈南京條約〉、

中法〈黃埔條約〉都是由他代表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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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等伏思馭外之法，在操縱之得宜，治內之方，

在稽察之周密。經此次議定條約之後，應令該國

延請之人，將姓名年歲眷屬住址，並呈明該地方

官另冊存案，方准前赴該夷寓館。其所購書籍，

亦應各書肆另立簿冊，將書名部數價值，於買定

後隨時登載，年終彙交該地方官，呈送督撫查

核。庶按籍而稽，可為詰奸察遠之一助。至延請

之人，願往者不必阻撓，其托故不赴者不得轉囑

地方官代為招致。採買之書，願售者聽其取攜，

其昂價弋利者，亦不得關涉地方官，強為購買。

此與條約相符，而可以申明約束者也。

又如貿易港口准設禮拜堂殯葬處一款，查

商賈懋遷非同佔籍，五口雖議准貿易，而往來

靡定，較之澳門、香港，亦複懸殊。所云生者

祈福，死者藏骸，恐購造既多，即佔地彌廣。

該督等因係該夷自行議租，未便嚴駁。且已於

條約聲明，由中國地方官會勘地基，聽令公平

議息，勿許強租硬佔等情。立約較嚴，自可通

融照辦。臣等伏思設堂禮拜，夷俗固然。但事

屬不經，見聞易惑，愚民喜新厭故，難免傚

尤，應由該督諮商各該撫設法諭禁，不得轉相

傳習。務使沿海居民，曉然於夷言之不可傚，

夷禮之不可行，似於風俗人心，不無關係。殯

葬一節，現議准行。在彼昧首邱之仁，在我合

埋胔之政，其於聖澤固自無妨。惟地基一經擇

定，即當劃明界址，永遠遵循。不得於建設各

項後，復以隙地無多，藉辭佔越。此亦與條約

相符而尤當豫嚴禁令者也。

穆彰阿對有關領事裁判權各款，認為可以“杜

民夷之爭端⋯⋯應如所奏辦理”，惟對“延請士民教

習並採買各項書籍一款”，主張嚴加限制，否則“流

弊滋多”。清政府所以禁止外人聘用中國人教中文

和購買中國書籍，顯然是為了杜絕中國人與外夷接

觸，以防他們與內地奸民勾結滋事。條約第十八款

允許傳教士聘請中國教師、採買中國書籍，這就極

大便利了傳教士與中國各階層的廣泛接觸，為他們

的傳教活動提供了有利條件。上述兩項條款充份反

映了美國赴華傳教士的利益和要求，所以有人認為

“是為特別優待伯駕而加入的”（47） 。

三、對領事裁判權“作了增廣和更明確的規定”。

領事裁判權是指一國通過駐外使領，對旅居另

一國家的本國國民，按其本國法律行使司法管轄權

的制度。領事裁判權是帝國主義強迫清政府締結的

不平等條約中所規定的一種特權。它肇始於1842年9

月清政府在江甯與英國達成的〈江南善後章程〉（48），

該章程第八條規定：“此後英國商民如有與內地民

人交涉事件，應明定章程，英商由英國辦理，內民

由內地懲辦”。在照會後，耆英等還專對此條作進

一步解釋：“曲在內地商民，由地方官究治；曲在

英人，由領事官究治”（49），領事裁判權初露端倪。

1843年7月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規定：英國人如

在通商口岸犯罪，不能由中國人處理，而應由“英

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50）這裡的裁

判權，指的僅僅是刑事犯罪。〈望廈條約〉第二十一

款規定：“嗣後中國民人與合眾國民人有爭鬥、詞

訟、交涉事件，中國民人由中國地方官捉拿審訊，

照中國例治罪；合眾國民人由領事等官捉拿審訊，

照本國例治罪”；第二十五款又規定：“合眾國民人

在中國各港口，自因財產涉訟，由本國領事等官訊

明辦理；若合眾國民人在中國與別國貿易之人因事

爭論者，應聽兩造查照各本國所立條約辦理，中國

官員均不得過問。”（51）足見〈望廈條約〉對領事裁判

權的規定之明確、全面。卿汝楫先生曾謂：在華領事

裁判權“雖由英約啟其端，實由美約定其型”（52），確

為的論。

由於“美國商人的要求中並未列有〈望廈條約〉

的領事裁判權規定這件事”（53），因此〈望廈條約〉有

關領事裁判權的規定，顯然是根據伯駕等美國傳教

士的要求而加進去的。前已論及，由於清政府實行

嚴厲的禁教和閉關政策，赴華傳教士的傳教及居留

受到滿清法律的嚴格限制，人身安全也受到極大威

脅，傳教士因而對中國及中國法律充滿了憎惡之

情。與裨治文一同來華的美國傳教士雅裨理剛到中

國，就詛咒中國是個死氣沉沉不信奉教義的國家，

說外國人在中國沒有生命財產安全的保障，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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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法律很不公道，無辜者總是被扣上罪名。他認

為中國的法律和文明國家的法律相反。文明國家認

為每個人都是清白的，除非事實證明他們犯罪，而

中國卻認為每個人都是有罪的，除非事實證明他們

清白。他呼籲要把傳教士派往中國的每一個可以派

往的地方，應該攻下海岸，取得海港，應使法定的

東西處於附屬的地位。（54）裨治文將中國法律和司法

視為“傳播福音”的障礙，是極為“可鄙的”。伯駕

則認為中國是一個“道德的蠻荒之地”。他們反對中

國法律，希望美國領事館能夠為他們提供保護。（55）

可以說，與商人相比，傳教士更渴望得到領事裁判

權的保護。因此，在裨治文主辦的英文期刊《中國

叢報》（Chinese Repository）上，連篇累牘的刊載要

求領事裁判權的文章，以致英國史學家克頓認為，

《中國叢報》成為研究中國法律和討論領事裁判權的

“論壇”。（56）美國傳教士決不僅僅是坐而論道，他

們還要付諸實踐，而參與草擬〈望廈條約〉和談判，

則給他們提供了這樣的機會。所以，美國傳教士對

在華領事裁判權的確立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就是

他們在輿論上對領判權的鼓吹，在理論上對領判權

內容的完善，最後則是將領判權於外交條約中定

型。”（57）

四、明確規定鴉片為違禁品。

條約第三十三款規定：“合眾國民人凡有擅自

向別處不開關之港口私行貿易或走私漏稅，或攜帶鴉

片及別項違禁貨物至中國者，聽中國地方官自行辦理

治罪，合眾國官民均不得稍有袒護；若別國船隻冒合

眾國旗號做不法貿易者，合眾國自應設法禁止。”（58）

與英國對鴉片貿易極力維護不同，美國認為

“鴉片的根絕將會有助於美國的商業利益”（59） ，因

此在輿論上對鴉片貿易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譴責：他

們認為“把大批致命的鴉片塞給另一個國家，而且

甚至強迫它接受它所不願接受的任何貿易，這種想

法是違反獨立的美國精神的”。《亨特氏商人雜誌》

也刊文猛烈抨擊鴉片貿易：“我們想不出有比這種

作法更明顯地違反國際法的了，即成功地把它（中

國）蓄意拒絕接受的東西強塞進它的喉嚨中去。無

疑的，中國政府的行為是荒謬的，中國人的規章制

度在外國人看來是極端荒唐的，但我們找不出正當

的理由說明中國政府的自大無知就足以使我們立刻

採取這種種補救的辦法。”（60）正因如此，美國政府

禁止在華美商從事鴉片貿易。美國海軍準將加尼抵

華後即致函美國駐廣州副領事，宣佈禁止美國船隻

在中國海岸進行鴉片貿易的公告：“無論任何船隻因

經營此項非法貿易，被中國方面緝獲，從而引起麻

煩，申請人決不會在我的訓令下得到我這方面的支

持，或任何排解。”（61）美國政府對鴉片貿易的態度，

除輿論界的壓力外，傳教士的觀點也產生了很大影

響。傳教士基於宗教與道德的立場，大都反對鴉片貿

易。英國傳教士理雅各即指出鴉片對中國人的危害：

吸食鴉片在中國所引起的有害的影響，是

毫無疑問的。它是一種禍害，簡直就是一種禍

害，我曾聽見外國人為這種習慣辯護，但我從

未聽見一個中國人如此做，也從未聽到任何

一個染有這種習慣的人，為它說一句話。

（⋯⋯）它在道德上不良的影響力正腐蝕了人民

的德性；而它在身體上的影響，也必然有害。

當然財富使豐盛營養品有益健康，但是鴉片的

傷害卻日益加深；它的摧殘在窮人身上尤其顯

著，吸食者往往變得十分憔悴，並且正如他們

所說的“面如土色”。如果你對他說：他正在殺

害自己，並且摧殘他的父母、妻子、兒女；這

些他完全承認，但是他卻繼續使他悲慘的生命

加速走向死亡的墳墓。（62）

美國傳教士裨治文 1839 年撰〈論目前鴉片貿易

的危機〉，發表在其主編的《中國叢報》上。他認為

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危機皆因鴉片貿易引起，指出鴉

片為萬惡之源。吸食鴉片所產生的罪惡一點也不比

飲酒給西方人帶來的危害小，甚至要雙倍於西方人

飲酒所產生的罪惡。鴉片的危害遍及中國各階層，

從帝國的宮廷到最貧窮的農家小舍。由於吸食鴉

片，數千富裕的家庭已經貧窮；許多中層階層的人

淪為乞丐；成群的人因吸食鴉片而弄得傾家蕩產，

絕望、自殺，或從事偷盜搶劫而被處死。西方人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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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夠禁酒，中國為何不能禁煙呢？祇要根絕鴉片

走私，這種罪惡的源泉就會成為無源之水。裨治文

認為英國是向中國進行鴉片走私的罪魁禍首，因而

在文中對英國大加指責。（63）林則徐在焚燬鴉片前，

曾“先期出示，准令夷人觀看。唯時來觀之夷人，

撰為夷文數千言，以記其事，大意為天朝法令，足

服人心。”（64）此即指裨治文所撰之文。裨治文對林

則徐在虎門進行的焚煙表示贊賞。 1839 年 6 月 3 日

林則徐在虎門銷煙時，為顯示其禁煙態度之堅決，

特邀請在澳門的外國人前來參觀。裨治文和美商金

查理等同赴虎門。裨治文在事後寫了一份相當詳盡

的報告，“到十一點半鐘，我們已反復檢查了銷燬

煙土過程的每一個部分。他們在整個工作中進行的

細心和忠實的程度，遠遠出乎我們的預料，我不能

想象再有任何事情會比執行這項任務更為忠實的

了。各方面的監督工作，要比外國人扣留在廣州時

明顯嚴格得多⋯⋯我對在溝裡銷燬煙土的檢查，感

到非常滿意。”（65）衛三畏也譴責吸用鴉片是“對我

們所有的計劃的一個巨大障礙”，因為在他看來，

一個人因吸鴉片而墮落後，便不能回應福音了。（66）

伯駕作為一名醫生，對吸食鴉片給人帶來的危害有

更深刻的瞭解，他比其他傳教士更憎惡鴉片貿易，

說：“我常常目睹鴉片造成的悲慘後果以致使我感

到痛苦。為此我常問道，從哪里可以找到力量，來

制止鴉片的氾濫呢？也許要從西方國家來，所以我

曾寫了事實經過，發表了聲明，向西方國家的大人

物和善良的人們發出呼籲，要他們大聲疾呼反對鴉

片毒害。”（67）他還祈求上帝賜福於林則徐，使他的

禁煙運動獲得成功。鴉片貿易既然危害如此之大，

伯駕等將之列入條約中，期望通過法律手段來加以

限制，便是順理成章的了。雖然這一條款並沒有產

生預期的效果，但它無疑對獲取中國人對美國及美

國傳教士的好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望廈條約〉簽訂後，顧盛在寫給美國最高法院檢

察長尼森（John Nelson）的信中，曾列舉與〈南京條約〉

相比而〈望廈條約〉所擁有十六項“優點”。（68）此舉

雖不乏自矜其功之嫌，但“站在歐美人士的立場，

確毫無誇張之處。當時在華歐美人士都公認〈望廈

條約〉對西方人士在華權益的規定，較之〈虎門條

約〉不僅周詳細密得多，而且新增加了許多權利。

隨後中國與歐洲國家訂立商約，都以〈望廈條約〉為

藍本。從1844年到1860年為止，十餘年間的中外關

係的實際發展，幾乎完全是受〈望廈條約〉的規

範。”（69）而顧盛之所以能與清政府簽訂具有如此“優

點”的條約，美國傳教士伯駕等參與條約談判中所

發揮的作用不容忽視。伯駕曾說：

凡是對諸如與條約有關的任何問題的所有

建議，祇要是經過我深思熟慮決定下來的，他

（指顧盛）無不高興地採納。（70）

顧盛在談及傳教士對條約談判所起的作用時說：

此和中國的談判，美國傳教士特別是裨治

文、伯駕所提供的服務，若非不可缺少，亦是

最重要的。他們具備懂得中國語文的稀有資

格，使他們能擔任使團的翻譯。他們對中國和

中國人的詳細瞭解，使他們成為無法估價的顧

問。（71）

聯繫到伯駕、裨治文等在談判中的所為，顧盛

的稱贊實非過譽之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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